
 1

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中〔2011〕10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关于开展普通高中教辅材料审读推荐工作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泉州台商投资区社会事业局，市直有关

中学： 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新闻出版总署、教育部《中小学教辅材料

管理办法》（新出联〔2001〕8号）和教育部等七部门《关于 2010
年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教财〔2010〕

2号），以及《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小学教辅材料审读推荐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基〔2008〕88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加强高中教

辅材料的规范管理，切实解决目前普通高中教辅资料订用管理中

存在的品种过多过滥、价格偏高、发行混乱、质量难以保证等问

题，净化学生用书环境，经研究，决定近期对我市 2011年秋季使
用的普通高中教辅材料重新组织审读推荐。现就审读推荐工作的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为加强教辅资料审读推荐的组织领导，决定成立“泉州

市普通高中新课程教辅材料审读委员会”，其领导小组的组成人

员如下： 

组  长：郑文伟 

副组长：曾文汉  陈进兴 

成  员：李民一  王惠生  蔡玉霖  苏明该  孔福美  



 2

二、建立“泉州市普通高中新课程教辅材料审读代表资源

库”。11 个县（市、区）、泉州台商投资区和市直有关中学推荐

的审读代表名额分配见“附件一”。审读代表由学校校长（或教

务处、教研室主任）、学科教师代表、县级学科教研员、学生家

长代表等组成。推荐的审读代表，以中学高级教师职称、县级及

以上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、教学研究突出的中青年教师为主。

推荐的审读代表，要求思想素质好，组织纪律性强，能够坚持原

则秉公办事，没有参与高中相关教辅资料的编写工作。审读代表

信息（见附件二）应于 2011 年 4 月 10 日前，寄送泉州市教育局

中教科，同时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到 kfm62@126.com 电子邮箱。 

三、2011年秋季普通高中教辅资料的推荐使用工作，必须在

本次审读推荐目录后进行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高中校不得在此

之前向学生推荐教辅资料。如已推荐的，应予取消并宣布无效。 

本通知精神和要求，请各地教育局及时通知至辖区内各高中

校和各地新华书店等教育图书发行单位。 

 

附件：1、泉州市普通高中新课程教辅材料审读代表名额安排 

2、泉州市普通高中新课程教辅材料审读代表信息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高中  教辅材料  通知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基教处。  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2011年 3月 2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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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泉州市普通高中新课程教辅材料审读代表名额安排 
   学科 

县市区 政治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地理 历史 生物 

泉州一中 1 1 1 1 1 1 1 1 1 

培元中学 1 1 1 1 1 1 1 1 1 

泉州五中 1 1 1 1 1 1 1 1 1 

实验中学 1 1 1 1 1 1 1 1 1 

外国语中学 1 1 1 1 1 1 1 1 1 

仰恩附中 1 1 1 1 1 1 1 1 1 

鲤城区 2 2 2 2 2 2 2 2 2 

丰泽区 2 2 2 2 2 2 2 2 2 

洛江区 2 2 2 2 2 2 2 2 2 

泉港区 2 2 2 2 2 2 2 2 2 

晋江市 4 4 4 4 4 4 4 4 4 

石狮市 2 2 2 2 2 2 2 2 2 

南安市 4 4 4 4 4 4 4 4 4 

惠安县 3 3 3 3 3 3 3 3 3 

安溪县 3 3 3 3 3 3 3 3 3 

永春县 2 2 2 2 2 2 2 2 2 

德化县 1 1 1 1 1 1 1 1 1 

台商投资区 1 1 1 1 1 1 1 1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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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泉州市普通高中新课程教辅材料审读代表信息 

 

姓 名 学科 单位 职称 手机 备注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
